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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财政部分别颁布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以
下简称《规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并先后在全

国范围内正式施行。《规则》、《准则》和《制度》对于事业单

位固定资产的分类、确认标准、计价以及核算都作出了全

新的规定，特别是固定资产折旧因素的引入、固定资产后

续支出以及固定资产处置收入处理的有关规定，使事业

单位“固定资产”账户的核算内容能够更好地体现事业单

位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和财政改革的要求。尽管如此，笔

者认为《制度》的某些规定仍值得商榷。

一、关于经营活动用固定资产的购入

根据《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购入固定资产时，应按

照买价、相关税费以及运输费、装卸费等作为固定资产成

本，并按照确定的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

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与此同时，若购入的固

定资产是为事业活动所用，应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根据

购入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借记“事业支出”或者“专用基

金——修购基金（按事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的部分）”

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或

“银行存款”科目；若购入的固定资产是为经营活动所用，

则应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根据购入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

借记“经营支出”或“专用基金——修购基金（按经营收入

的一定比例提取的部分）”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笔者以为这种处理方法欠妥。自 2009年 1月 1日起，
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允许企业抵扣

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在事业单位购入事业活动用

固定资产的情况下，事业单位即为固定资产的最终消费

者，所支付的增值税理应作为固定资产的成本入账，《制

度》中上述规定的正确性毋庸置疑。然而，若事业单位购

置固定资产是为经营活动所用，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该事业单位为小规模纳税人，其购入固定资产

的账务处理也应按上述规定进行，因为小规模纳税人不

存在税额抵扣的问题。

如果该事业单位为一般纳税人，则需对其购入固定

资产所包含的增值税进行专门核算，也就是说，事业单位

购入固定资产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不计入固定资产成

本。据此，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购入经营活

动用固定资产时，一方面应按照不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的买价、运输费、装卸费等作为固定资产成本，借记“固定

资产”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

另一方面根据购入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按照确定的固定

资产成本（同样不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借记“经营支出”

或者“专用基金——修购基金（按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提

取的部分）”科目，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实

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例 1：某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一台经
营活动用机器设备，价值 17 550元（含增值税款 2 550
元），运输费 230元，款项已通过开户银行支付，设备已经
验收并交付使用。

根据《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应作如下会计分录：一

方面反映单位固定资产的增加，借：固定资产 17 780
（17 550+23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17 780。
另一方面反映经营支出的增加，借：经营支出17 780；贷：
银行存款17 780。
而按照增值税的有关处理规定，则应作如下会计分

录：反映单位固定资产的增加，借：固定资产 15 230
（17 550-2 550+23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5 230。同时反映经营支出和可抵扣应缴税费的增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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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支出15 230（17 550-2 550+23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2 550；贷：银行存款17 780。
二、关于使用过固定资产的出售

根据《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出售使用过的固定资

产，应先将其转入待处置资产，待实际出售时，再相应减

少“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同时通过“待处置资

产损溢——处置净收入”科目核算出处置收入扣除相关

处置费用后的净值，并将其作为“应缴国库款”在日后上

缴国库。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事业单位出售固定资产无

需核算增值税。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原《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单

位和个人经营者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可以免征增值

税。国家税务总局还为此发出通知，申明了免征增值税必

须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一是属于固定资产目录中所列

货物；二是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的货物；三是销

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的货物。对于事业单位而言，其出售

的固定资产一般均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因此，均应

免征增值税。也就是说，若是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制

度》的上述规定并无不妥。

问题是，为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下发了一系列通知，其中财税［2008］170号文件规
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应区分抵扣过进项税额和未抵扣过进项税额

两种情况，前者按照适用税率（17%）征收增值税，后者按
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2009年 1月 19日下发财税
［2009］9号文件规定，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
定资产，减按2%征收率征收增值税。2014年6月13日再次
下发财税［2014］57号文件，要求简并增值税征收率，将之
前通知中“依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一律调整为
“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事业单位出售自己使用过

的固定资产，无论其被确认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

税人，也无论其取得该固定资产时是否抵扣过进项税额，

均应缴纳增值税。具体而言，若事业单位所出售的固定资

产在取得时抵扣过进项税额，需按照17%的税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反之，则按照3%征收率减按2%计算缴纳增值税。

例 2：某事业单位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同意，将一台
不需用的办公设备予以出售，该设备的账面余额为23 800
元，已计提折旧 12 300元。出售该设备取得价款 12 000
元，款项收到并存入银行，同时为出售该设备支付相关费

用950元，以银行存款支付。
根据《制度》的规定，首先将欲出售固定资产转入待

处置资产，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11 500，
累计折旧12 300；贷：固定资产23 800。实际出售办公设备
时，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11 500；贷：待处置

资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11 500。收到出售设备的价款
时，借：银行存款 12 000；贷：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
收入12 000。支付为出售设备发生的相关费用时，借：待处
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950；贷：银行存款 950。确定
处置净收入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11 050（12 000-950）；贷：应缴国库款11 050。
按照增值税转型后的相关要求，账务处理前应首先确

定所出售的办公设备在取得时是否已抵扣过进项税额。

（1）若已抵扣，说明该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并且所出售的办公设备是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后所

购入。在此情况下，需作如下会计处理：将欲出售的办公

设备转入待处置资产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资

产价值 11 500，累计折旧 12 300；贷：固定资产 23 800。实
际出售办公设备时，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1 500；贷：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11 500。收
到出售设备的价款时，借：银行存款 12 000；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43.59［12 000/（1+17%）×
17%］，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10 256.41（12 000-
1 743.59）。支付为出售设备发生的相关费用时，借：待处
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950；贷：银行存款 950。确定
处置净收入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9 306.41（10 256.41-950）；贷：应缴国库款9 306.41。
（2）若所出售的办公设备在取得时未抵扣过进项税

额，则存在如下两种可能：一是该事业单位为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二是该事业单位虽然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

其所出售的办公设备是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购入。无

论是哪种情况，均需作如下账务处理：①将所出售固定资
产转入待处置资产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资产

价值 11 500，累计折旧 12 300；贷：固定资产 23 800。②实
际出售办公设备时，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1 500；贷：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11 500。③收
到出售设备的价款时，借：银行存款 12 000；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若该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还

需注明“销项税额”）233.01［12 000/（1+3%）×2%］，待处置
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11 766.99（12 000-233.01）。
④支付为出售设备发生的相关费用时，借：待处置资产损
溢——处置净收入 950；贷：银行存款 950。⑤确定处置净
收入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10 816.99
（11 766.99-950）；贷：应缴国库款10 816.99。可以看出，同
出售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相比，前两笔会计分录

没有什么区别，后三笔会计分录中有关科目的金额则因

为增值税征收率的不同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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